
附件1
住房保障激励政策具体操作细则

一、人才公寓激励
1.对象范围
申请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所在养老机构上一年度服务质量日常监测结果为“优秀”（含免检）；
（2）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或拥有本市户籍，在沪缴纳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金，与本区养老机构签订二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经所在养老机构同意，由养老机构承租公共租赁住房；
（3）申请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产权住房，未同时申请、享受本市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政策、市筹及区筹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政策。
（4）申请人须同时符合杨浦区公共租赁住房相关审核条件。
2.激励标准
参照杨浦人才公寓相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护理核心骨干给予入住人才公寓名额，并享受基础租赁价格的7折优惠。人才公寓租赁采取先到先得、轮候等待的方式申请租赁。
3.租赁期限
租赁合同签订期限一般为1年，合同到期后承租人仍需租赁的，进行资格复审，符合条件可续租，租赁总长一般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6年。
二、区统筹公租房拆套供应激励
1.文件依据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类重点行业企业一线职工公租房保障力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沪房保障〔2020〕67号）等相关文件。
2.对象范围
申请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所在养老机构获得上一年度服务质量日常监测结果为“良好”及以上；
（2）所在养老机构同意承租区统筹公共租赁住房；
（3）本市户籍或持有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在沪缴纳社会保险金，与本区单位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上海市居住证》可由单位承诺在一年内后补）；
（4）在本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 
（5）未同时申请、享受本市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政策、市筹及其他区筹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政策；
（6）如之前已申请过本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的，其租赁年限须一并计入且须符合本市公租房租赁年限相关政策。
3.房源保障
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拆套租赁的公租房房源，租赁价格根据公租房相关优惠政策执行，主要用于向本区公共服务类重点行业企业一线职工提供公租房支持保障。
4.租赁期限
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1年，合同到期后承租人仍需租赁的，进行资格复审，符合条件可续租，租赁总年限一般不超过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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